
桃園「有頭鹿」職能訓練場 

失業者職業訓練承訓單位評鑑配分表 
班別編號： 

班別名稱： 

承訓單位： 

評鑑項目 配分方式 配分 
評鑑 

分數 
備註 

一、 

行政 

管理 

(25%) 

1-1、 

職前訓練管理系統

登錄 

˙資料是否完整登錄 

10分：開結訓資料完整登錄且無補登情形。 

8分 ：有補登1次。 

5分 ：有補登2次。 

2分 ：有補登3次。 

0分 ：有補登4次(含)以上。 

10   

1-2、 

學員參訓率 

˙開訓學員人數 
5分：開訓學員人數達26人(含)以上 

3分：開訓學員人數達21-25人 

1分：開訓學員人數達16-20人 

0分：開訓學員人數15人(含)以下 

5   

1-3、 

計畫經費核銷 

˙各項經費是否逾期申請(訓練費、就業

輔導費、職訓生活津貼) 
5分：各項經費無逾期申請。 

3分：經費逾期申請1次。 

0分：經費逾期申請2次(含)以上。 

5   

1-4、 

行政作業管理及執

行情形 

˙行政作業程序是否依限辦理 
5分：行政作業程序依限辦理且無辦理不善

之情形。 

3分：行政作業程序延遲且有辦理不善之情

形，但經通知後即時改善。 

0分：行政作業程序延遲且有辦理不善之情

形，經通知後遲未改善。 

5   

二、 

訓練

實施 

(30%) 

2-1、 

課程安排穩定性調

課異動頻率 
(災防假不計入異動時數) 

˙異動率：      %(採四捨五入至整數) 
=調課時數÷總時數 

10分：15%以下 

5分 ：16-20% 

0分 ：21%以上 

10   



評鑑項目 配分方式 配分 
評鑑 

分數 
備註 

2-2、 

師資安排穩定性 

˙異動率：      %(採四捨五入至整數) 
=調課時數÷總時數 

10分：15%以下 

5分 ：16-20% 

0分 ：21%以上 

10   

2-3、 

學員意見及訪查缺

失 

˙學員申訴及訪查缺失處理情形 
10分：申訴管道暢通且無缺失。 

8分 ：訪查缺失及學員意見能即時改善並處

理。 

6分 ：相關缺失經2次通知才改善。 

0分 ：相關缺失履經通知遲未改善。 

10   

三、 

訓練

績效 

(45%) 

3-1、 

學員離退訓情形 

˙離退率：      %(採四捨五入至整數) 
=離退人數      人÷開訓人數      人 
5分：0-5% 

4分：6-10% 

3分：11-15% 

2分：16-20% 

0分：21%以上 

5   

3-2、 

學員就業情形 
(結訓後3個月內) 

˙就業率：      %(採四捨五入至整數)  
=(就業人數+提前就業人數-屬公法上救助

關係)÷(結訓人數+提前就業人數-屬公法

上救助關係) 

結訓人數：    人 

提前就業：    人；就業人數：    人 

公法上救助人數：    人 

15分：75%以上 

13分：65%-74% 

10分：55%-64% 

5分 ：45%-54% 

0分 ：45%以下 

15   

3-3、 

勞保勾稽情形 
(結訓後3個月內) 

˙勞保勾稽率：      %(採四捨五入至整數) 

=勞保勾稽人數(不含公法救助人數)÷(就

業人數+提前就業人數-屬公法上救助關

係) 

勞保勾稽：    人(不含公法上救助人數) 

雇主切結：    人；自行切結：    人 

10分：70%以上；9分：60%-69%； 

7分 ：50%-59%；5分：40%-49%； 

2分 ：30%-39%；1分：21%-29%； 

0分 ：20%以下 

10   



評鑑項目 配分方式 配分 
評鑑 

分數 
備註 

3-4、 

就業關聯性 
(結訓後3個月內) 

˙就業與課程關聯率：      % 
(無條件進入法) 
=與課程相關就業人數÷(就業人數+提前就

業人數-屬公法上救助關係) 

工作職稱與課程相關就業人數(以ITS系統

之學員輔導就業成果名冊為準)：    人 

5分 ：70%(含)以上 

3分 ：50%-69% 

2分 ：11%-49% 

0分 ：10%以下 

5   

3-5、 

穩定就業追蹤 
(結訓後3個月內) 

˙穩定就業率：      %(無條件進入法) 
=訓後勾稽1個月以上就業人數÷就業人數 

訓後勞保勾稽1個月(含)以上：    人 

5分 ：50%(含)以上 

3分 ：11%-49% 

0分 ：10%以下 

5   

3-6、 

結訓學員滿意度 

˙結訓學員滿意度調查 

5分 ：90%(含)以上 

3分 ：80%-89% 
0分 ：79%以下 

5   

總分 行政管理    分+訓練實施    分+訓練績效    分=    分 

 


